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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计算机类专业双创人才培养探究
苟明太

（重庆电讯职业学院，重庆 江津 402247）

摘要：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断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作为高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计算机类专业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不断

地变革。本文深入探究了高职院校计算机类专业双创人才培养的意义，促进教学转型与培养双创人才，提升社会适配性等内容，以及高

职院校计算机类专业双创人才培养策略中的校企合作新模式、创学结合、“双创”课程、师资队伍建设、充盈教学资源等手段，旨在为

相关的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借鉴，更好地为教师的双创实践教学提供相应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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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明确指出随着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不断发展，人工智能正引发可产

生链式反应的科学突破、催生一批颠覆性技术，加速培育经济发

展新动能、塑造新型产业体系，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带来广

阔前景。职业院校需要紧跟国家需求和时代发展步伐，走符合国

家发展的道路，这样才可以更好地促进双创人才的培养，使计算

机类专业技术人才更好地服务社会，推动高校、教师与学生良性

发展。

一、高职院校计算机类专业双创人才培养探究的意义

（一）培育创新人才，促进教学转型

在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的教育中，需加强对“双创”的重视

程度，更好地培育出具有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和满足社会发展需

求的人才。在传统计算机类专业教学模式中，往往重视的是知识

灌输，而忽视了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关注，导致学生在学习中逐渐

丧失主动性与积极性。“双创”课程引入与实施，为高职院校提

供了一个转变契机，让高职院校可以构建一个更加科学以及完备

的平台来实现“双创”课程实施，提升教师教学质量，提高学生

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使学生更好地将所学习到的知识应用于

实际问题中，培养出更多的复合型人才。

（二）培养双创人才，提升社会适配性

在 AI+ 行业应用不断落地的背景下，大数据技术、云计算、

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应用更进一步冲击传统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

式。计算机类专业教育迎来了新的革新，以培养实践创新与创业

需求的双创型人才，更好地顺应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强高职

院校学生与社会需求的人才匹配度成为了教育变革的迫切需要。

“双创”教学在激发学生积极性、促使其投身于创业实践活动中

表现出色，使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积累经验，最终有效提升其创新

与创业能力，能够运用这一思维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三）提高人才培养策略

在“AIGC 时代”教育生态中，高职院校推进计算机类专业“双

创”人才培养的核心策略是在于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深化专业课

程开发，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共享，为“双创”人才培养构建

一个优越的网络环境，这对加速我国高职院校双创教育的发展具

有显著的催化作用。高职院校可依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的学习需求，

设计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并积极搭建实践教学平台，以充分激发

学生的参与热情，鼓励他们主动投身于实践活动中，为企业精准

输送高质量人才，在实践层面提供坚实的基础保障，达成既定的

教育目标。

二、高职院校计算机类专业双创人才培养策略探究

（一）AIGC 时代高职计算机双创人才培养：校企合作新模式

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下，高职院校计算机专业迎来了很大的

机遇，主要体现在具备跨学科、跨领域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计

算机双创（创新创业）人才方面。高职院校可利用互联网技术来

搭建云计算实验室、大数据分析中心、物联网应用开发等创新平台，

为学生提供新的技术学习环境，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将理论知识

转化为实践知识。当学生具备初步的创新意识和基本知识技能后，

高职院校可将学生送到企业中，利用企业中的内部资源和内部培

训系统，帮助学生拓宽视野的同时还能够了解到最新科研专利和

最新技术成果，鼓励企业参与到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过

程中，根据本企业的人才需求，对课程开设及实训条件提出对应

的要求，确保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和创新链有机结合。例如：

高职院校结合企业的需求与当前市场对人工智能与区块链人才的

需求，可开设相应课程，设定关于这方面的专项奖学金，激发学

生更好地学习，形成一种互利共赢的人才培养新模式，让学生学

会如何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寻找机遇、解决问题，成为推动

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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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学结合：培养高职计算机学生实战创业能力的新路

径

创学结合是一种新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让学生通过实践创

业的形式，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顺利实现从校园学习到职场创

业的过渡。在完成学校基础教育后，教师可选择有志于在创新创

业中博浪的学生参与到项目中，共同形成一个研发团队，在教师

的带领下，解决企业生产或经营中的实际难题，在项目训练中，

学生将从简单数据收集到逐步深入到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专业

知识应用于实际，包括教师与甲方谈论问题也会带学生到达现场，

让学生看到教师是怎样与客户进行沟通，怎么去讲述需求。一名

学生在这样的学习中，逐渐地树立起一种毕业自己创业的想法，

鼓励具有兴趣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一些关于商业模式的创新

以及市场策略运用的知识的同时，利用学校创新创业平台，使学

生成为公司合伙人，并致力于将自己所实现的平台打造成行业的

标杆。学生们可在这样的学习中，激发其创新意识，为日后的创

业之路奠定坚实的基础，让他们可以更加自信地面对未来遇到的

困难，形成一种以实践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模式。

（三）高职计算机“双创”课程：强化技能与创新培养

高职院校计算机类专业在“双创”（创新与创业）课程实践

的过程中，将精准把握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放在首位，旨在确保教

师的教学内容能够紧跟社会的发展，培养出真正符合市场需求的

人才。基于此，高职院校始终以市场导向为原则，并着重强化对

学生技术技能与创新能力的双重培养，使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生

活中。高职院校在构建“双创”课程体系的时候，需要围绕市场

对人才的需求来设置课程，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业意识融

入课程设计的每一个环节，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灵活

的应变能力，确保学生在掌握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具备敏锐的市

场洞察力和强大的创业实践能力；降低教育内容与市场需求之间

的偏差，有效提升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为社会输

送更多具备创新创业精神的计算机专业人才。

（四）强化双创师资队伍建设，创新职业教育模式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应该与高职院校计算机类专业双创（创新

创业）人才培养紧密结合，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推

动教育模式的创新，让教师提高自身能力的同时可以培养出更多

具备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高素质计算机人才。首先，高职院校

可通过提供优厚的生活条件和经济补助来引进高学历高层次的人

才，吸引更多的专业教授和博士生加入其中，以更好地培育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校园双创氛围，带动整个教师队伍的学术氛围

和科研能力。其次，在传统的人事管理模式中往往忽略了对本校

教师的培训与项目实训，高职院校应该改变自己的培养方式，委

派教师骨干到 IT 企业中参与实际项目的研发与管理，提升本校教

师的专业技能，将所学习到的内容在教材中进行体现。最后，高

职院校可与企业进行深度的合作，让企业派拥有项目经验和市场

经验的人来到学校中对教师进行培训，使教师拥有专业的知识。

高职院校通过引进高层次人才、培育校内人才、聘请行业专家和

工程师、利用外部优秀人才资源以及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措施，

可以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推动教育模式的创新。

（五）充盈教学资源，激发高职计算机双创教育潜能

教学资源的充盈，意味着课程设置、实践平台、教学设施等

多个维度上都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加广阔的学习和探索空间，在潜

移默化中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创业潜能。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如

下方式实现这一目标：第一：可以引入关于创新与创业领域的专

家学者，运用自己的实践经验对学生提供专业且前沿的学术指导，

为学生树立创业榜样的力量，激发学生的创业激情。第二：随着

“AIGC 时代”时代的到来，可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网络化教学，

实现教学资源的共享和优化，让所有学生都能够在该平台上进行

学习，提高教师教学的灵活性和互动性，丰富教师的教学手段与

资源，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效率。第三：在引进教学资源的时候，

应该注重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避免资源的重复与浪费，实现资源

的有效配置与高效利用，为“双创”教育实践提供基础。这不仅

会提高高职院校的教学资源还会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为社会的

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三、结束语

高职院校计算机类专业双创人才的培养，需要不断优化教师

的教学策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到

更多的知识技能与双创意识，更好地将知识技能应用于双创实践

当中，实现自我的进步，使其更好地成为双创人才，为社会做出

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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